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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红星新闻” 报道， 最近“卖壁纸轻

松月入 10 万” 的话题在微博上保持着高热

度， 短短三天总阅读量已达 1.2 亿。 有自媒

体的报道称， 一家仅三人的壁纸工作室月收

入能达到 12 万， 平均每人每月 4 万……卖

手机壁纸真的能轻松赚钱吗？

“月入10万”是极少数

将手机壁纸作为虚拟商品摆上货架，

并非这门小生意的唯一模式。 更常见的

方式是， 以“免费送壁纸” 的噱头吸引

用户跳转至第三方平台， 要下载原图，

用户需观看广告， 或者在该平台注册会

员。 “说白了就是引流， 用户看一次我

们就能赚一次广告费或者提成。” 将此作

为副业的华华 （化名） 说。

当谈及收益， 无论是原创壁纸卖家，

或是华华这样的“壁纸搬运工”， 观点都

是一致的： 能靠这门小生意“月入 10 万”

的， 只能是少数中的少数。

“如果一张壁纸能卖出成千上万单，

那这确实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几乎都是

纯利润。 但这种案例是小概率。” 另一位

业内人士小雪 （化名 ） 说， 她曾与小红

书多个壁纸商家讨论过， “有些商家的

粉丝量不少， 几万、 十几万都有， 粉丝

中也是年轻人居多， 但壁纸商品销量都

不算可观。”

最终，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为手机

壁纸付费还不是当下的主流。

小雪以自己的商铺举例。 “积累到

现在也有了差不多 5 万的粉丝量， 上架

了大概有百来款壁纸， 但能开单的只有

10 款左右， 平均销量也是十几单， 好一

点有上百单， 总利润就几千元。”

靠搬运壁纸引流的华华， 收益要更

少一些。 “刚入门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教

程， 说每天花 15 分钟就能收益 50-100

元， 月入 3000 元， 但这难度很高。” 他自

认自己还算勤快， 也做出了几十万流量

的爆款视频， 但现实的情况是， 半年下

来， 他在这方面的总收益不足 700 元。

商业用途须获授权

对于出售手机壁纸这桩生意， 版权

是首要问题。

广东美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钱洪亮

表示， 华华这类情况实际仍是用于商业

用途。 按照 《著作权法》， 概括讲， 除了

公益用途之外， 其他一律视为商用， 也

就是需要经著作权人许可或支付相应的

报酬。 “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余梦

梦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现行 《著作权法》

加大了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惩罚和追责

力度， 明确对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

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余梦梦建议， 为高效诉讼维权， 创

作者可通过加水印、 标出处的方式证明

自己是原创者， 用“时间戳” 为自己确

权， 还要注意保存对方抄袭证据。

此外， 余梦梦律师提醒， 根据 《信

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的相关规定，

短视频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存

在， 应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人可根据

具体情况， 单独起诉网站、 侵权人或把

二者同时告上法庭。 实践中， 也常常采

取先诉平台， 获取到具体侵权人的信息

后追加被告， 以此达到诉讼目的。”

（吴潮忻 张炎良）

【解答】

“不定时工作制” 是我国劳动法

律认可的一种工时制度， 实施这种工

作制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确实由

于工作性质特殊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

衡量或是需要机动作业， 二是必须经

过劳动行政部门的审批。

根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

三条第四款规定： 实行不定时工时制

度的劳动者不适用前述加班工资规定。

因此， 公司实施不定时工作制，

如果经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那么劳动

者在元旦假期上班， 公司可以不向其

发放加班工资。

如果实施不定时工作

制但未经审批， 公司仍然

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因在法

定节假日加班产生的加班

工资。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加班是否有加班费
我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工资组成是底薪和提成。

我在元旦假期期间一直在加班， 这种情况是否有加班费？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

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 应当

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而接

受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单位为用工

单位。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劳务派遣单位

派遣的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

伤亡的， 派遣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的单位。

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

害的， 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而在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

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相关责任的

承担。对此，《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也明

确规定： 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因

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 劳务派遣单位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但可以与用工单

位约定补偿办法。

因此， 你哥哥作为劳务派遣员工

在工作中受伤， 可以要求用工单位和

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解答】

根据《民法典》 第六百七十条的

规定：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

扣除。 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 应

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

利息。

在民间借贷中， “砍头息” 的约

定是不能获得法律支持的， 出借人提

供借款时， 如果将部分甚至全部利息

从本金中扣除的， 借款人只需按照实

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借款约定“砍头息” 是否合法有效

劳务派遣用工 工伤责任谁担

【解答】

首先， 老人去世没有留下遗嘱，

那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 根据 《民法

典》 的规定， 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

偶、 子女和父母； 第二顺序继承人包

括兄弟姐妹、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因

此， 你阿姨并不属于继承人。

但是， 《民法典》 也规定： 对继

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

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

多的人， 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这里的“扶养”， 既包括同辈之间

的扶养， 也包括晚辈对长辈的赡养。

你阿姨和独居老人非亲非故， 但

是只要她在日常生活中长

期照顾这位老人， 且有村

民组织、 社区、 邻里等相

关证人可以证明， 依法可

以适当获得部分遗产。

长期照顾老人 能否获分遗产
我阿姨在老家长期照顾一位独居老人， 老人的女儿早年去了城里生活， 此

后就没有尽过赡养义务。 现在老人去世未留下遗嘱， 我阿姨是否能够分得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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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向别人借款时对方说必须按“砍头息” 的方式操作， 我实际拿到

的钱已经扣除了全部利息。 请问这样的约定是否合法有效？

我哥哥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 被派遣至实际用工的公司工作。

最近， 他在工作中受伤， 但是对于工伤责任谁担的问题， 两家公司之间在

互相“踢皮球”， 都不愿主动担责。

实际用工的公司说， 我哥哥属于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公司才是法律上的

“用人单位”， 应当由劳务派遣公司担责。

而劳务派遣公司则说， 我哥哥受伤是由于实际用工公司的车间管理出现差

错导致的， 应当由实际用工公司担责。

我哥哥的工伤责任究竟应当由谁承担？


